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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青 浦 区 民 政 局 

 
 

青民〔2025〕1 号 

关于做好 2025 年元旦春节帮困送温暖专项 

活动工作的通知 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各相关单位： 

2025年春节将至，为切实保障节日期间城乡困难群众生活，

根据区委、区政府统一部署，结合青浦实际，现就做好 2025 年

元旦春节帮困送温暖专项活动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

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坚持人民至上，以“听民意、惠民生、

暖民心”为主题，走进基层社区、走到群众身边，倾听民意、了

解需求、宣传政策、传递温暖，让困难群众度过一个欢乐、祥和

的节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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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措施 

区委组织部、区财政局、区民政局、区人社局、区医保局、

区退役军人局、区教育局、区民宗办、区总工会、区妇联、区残

联、区红十字会、市老年基金会青浦区代表处、市慈善基金会青

浦区代表处共 14 个部门和单位安排帮困慰问活动，具体内容如

下： 

(一) 区委组织部 

对全区困难党员、老党员、老干部等开展走访慰问，标准一

般为每人 2000 元。（部分由市委组织部下拨，其余由区管党费

配套） 

(二) 区民政局 

1. 一次性节日补助 

对截止 2024年 12月期间的城乡低保家庭发放一次性节日补

助金，补助标准为 1200 元/户，其中残疾家庭 1500 元／户；对

截止 2024 年 12月期间的分散特困供养人员、散居孤儿、困境儿

童按每人 1200元给予节日补助。(由区财政承担，一般公共预算

安排) 

2. 春节实物补助 

对全区城乡低保家庭、分散特困供养人员、散居孤儿、全区

内的困境儿童给予春节实物补助金，按每户(人)600 元标准给予

春节实物补助。(由区财政承担，一般公共预算安排) 

3. 特定对象节日补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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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农村小乡干部及老“三八红旗手”中生活困难户，一次性

补助每户 1600 元；对新疆兵团返沪困难人员，按每人给予一次

性 800元节日补助；对支援外地建设退休(职)回沪定居享受分档

帮困补助的对象，按每人给予一次性 300 元节日补助。(由区财

政承担，一般公共预算安排) 

4. 临时补助 

对全区有特殊困难或因突发、其他原因导致生活困难的政策

覆盖外的部分困难家庭，酌情给予一次性生活、医疗方面的临时

补助，由各镇、街道根据各自辖区的情况统筹制定补助标准。(由

区财政承担，一般公共预算安排) 

5. 养老机构入住老人节日慰问品 

对全区在养老机构内入住的老人发放价值 150 元左右的节

日慰问品。(由区财政彩票公益金安排，通过政府采购方式购买

慰问品) 

6. 低龄、高龄困难老人节日补助 

对部分因病致困或突发事件造成困难的老人家庭，给予“急

难帮困”资金帮扶，每人 1500 元;对部分 80 周岁及以上高龄困

难、独居、纯老困难老人发放“新春大礼包”资金帮扶，每人

600 元，以资金形式拨付给对象；对部分 60 周岁及以上低龄特

殊困难老人，每人 600 元标准给予一次性帮扶。(由区财政彩票

公益金承担，民政局预算) 

7. 社区综合帮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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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全区低保、低保边缘、刚性支出困难或其他特殊困难家庭

中因病、因残、因突发事件开展一次性节日帮扶，每户 3000 元。

(市帮困互助基金会资助、区亲民爱心综合帮扶服务社自筹) 

(三) 区人社局 

为本市困难失业人员发放一次性节日补助。全区家庭生活困

难的登记失业人员对象，每位补助对象一次性补助 750 元。(由

区财政承担，一般公共预算安排，已列入 2025年度部门预算) 

(四) 区医保局 

对全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对象中，2024 年居民医

保待遇享受期内发生的符合医保支付范围的个人自负医疗费用

及医保支付范围外的自费医疗费用之和较高的人员实施一次性

补助，标准为每人 1100～2500元不等。(由区财政承担，一般公

共预算安排，已列入街镇 2025年度部门预算) 

(五) 区退役军人局 

享受国家抚恤补助的重点优抚对象(含农村籍退役士兵)，补

助标准为每人 1200 元。(由区财政承担，一般公共预算安排，已

列入街镇 2025年度部门预算) 

(六) 区教育局 

对三年内重大病、非三年内重大病但自费费用较大及家庭困

难等在职及退休教职工一次性节日补助，标准为每人 2500 元。

(由区教育基金会、慈善基金会青浦区代表机构资助) 

(七) 区民宗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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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全区少数民族困难对象给予一次性生活补助，标准为每人

1000元。(由区财政承担，一般公共预算安排，已列入统战部2025

年度部门预算) 

(八) 区总工会 

1．开展“元旦春节送温暖活动”，对困难职工进行春节慰

问，标准每人 800～1500 元。(由区总工会自筹及慈善基金会青

浦区代表机构资助) 

2．对特困劳模给予节日补助，补助标准为每人 1600元。(由

区财政承担，一般公共预算安排，已列入总工会 2025 年度部门

预算) 

(九) 区妇联 

1．对 2024年度首次患妇科及乳腺重症特困妇女，按照每人

1600～2000元给予帮困补助。其中市妇联按每人 2000元标准，

区妇联按每人 1600 元标准； 

2．对体弱多病、家庭困难且曾担任村(居)妇代会主任的妇

女，按每人 1000元给予帮困补助； 

3．对卧床不起、年老失智的老三八红旗手，按每人 1600 元

给予帮困； 

4．对全区的散居孤儿，按每人 500元给予帮困； 

5．对监护缺失儿童，按每人 1000元给予帮困补助。 

(由市妇联统筹及慈善基金会青浦区代表机构资助) 

(十) 区残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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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“精准帮扶补贴发放系统”中综合困难评分情况，对部

分因突发事件导致家庭生活特别困难或刚性支出困难的残疾人

家庭；低保、低保边缘、重残无业、一户多残、大病重病、孤残、

老养残等特殊困难的残疾人家庭进行帮扶，补助标准按每人

1000～2000元不等。（由区残保金承担，已列入区、街镇两级2025

年度部门预算） 

(十一) 区红十字会 

对困难家庭中的肿瘤病患者、精神病患者等因病致贫和遭遇

意外灾害的生活困难者，以及“为社区困难重度失智老人配送护

理用品救助项目”中的部分特困老人，开展帮困送温暖，按照每

户700元的标准进行帮困。(由区红十字会统筹，慈善基金会青浦

区代表机构资助) 

(十二) 上海市老年基金会青浦区代表处 

1．针对全区因病陷入贫困的困难老人，每人发放300元标准

的“新春大礼包”实物援助；对于在年度内遭遇突发事件和灾害

导致家庭困难的老年人及其他特殊困难对象，按照每人1500元的

标准，提供“急难帮困”一次性补助。（由市老年基金会和市老

年基金会区代表处资助） 

2．对青浦区赴新疆兵团回沪定居，且患大病重病生活特殊

困难的知青，每人1500元给予一次性帮扶。（市老年基金会区代

表处资助） 

(十三)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青浦区代表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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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以“帮助他人、阳光自己”为主题的“蓝天下的至爱--

慈善帮困送温暖”活动，对贫困学生、困难老人、因病致贫人群、

孤残儿童、贫困残障人士、贫困人群，按每户1000元的标准开展

助学、助老、助医、助幼、助困活动。(由市慈善基金会青浦区

代表处募集)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严格管理、规范操作 

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进一步加强调查核实，规范使用帮困慰

问资金，完善发放和签收手续，对上述各部门、单位的帮困慰问

措施中涉及发放补助资金的项目，必须通过金融机构渠道实行社

会化发放（不包含相关领导走访的慰问金）。对采取发放实物的

慰问项目，必须按照财政部门规定的政府采购方式进行采购后，

予以发放。 

（二）认真总结、及时上报 

以上各项帮困慰问项目，原则上须在 2025年 1 月 28 日之前

全部落实到位。2025 年 2 月底之前，各实施部门和单位要完成

统计汇总、总结收尾工作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上海市青浦区民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1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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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青浦代表处、上海市老年基金会青浦区

代表处 

上海市青浦区民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25 年 1 月 7 日印发 


